深府规〔2025〕3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残疾人

参加社会保险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残联反映。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25年6月7日
深圳市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帮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六号）、《深圳市医疗保障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58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广东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20〕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深圳市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残疾人。

本办法中所称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深圳市户籍人员。

第三条  市残疾人联合会主管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补贴工作。区残疾人联合会具体负责本区户籍残疾人社会保险费补贴审核发放事务。

市民政部门、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市医保部门共同负责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的工作。

 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和支出型困难家庭

成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中的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符合《深圳市促进残疾人就业办法》（深残规〔2022〕2号）的就业残疾人按其规定申请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和社会养老保险补贴。

第六条  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对其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
第七条  残疾等级为一级且法定劳动年龄段内不符合《深圳市促进残疾人就业办法》就业情形的残疾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补贴：
（一）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档的，最高以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对应由单位缴纳的部分给予补贴，其他部分由残疾人本人承担；
（二）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最高以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对应由单位缴纳的部分给予补贴，其他部分由残疾人本人承担。
第八条  未以任何形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残疾人可按规定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中，选择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规定代缴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由政府全额代缴；选择高于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规定代缴标准缴费的，除代缴外的其他费用由个人自行负担。 

第九条  残疾人社会保险参保费用实行由本人交纳后申请补贴。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应在次年上半年内向户籍所在地的区残

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

第十条  残疾人申请社会保险费用补贴时，应按有关规定提供深圳市残疾人社会保险费用补贴申请表、社会保险缴费凭证等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通过的，补贴以转账的方式汇至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审核不通过的，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在完成审核后的3个工作日内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通知书有异议的，可自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的5个工作日内向区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复核申请。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审，并出具最终复审结果。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需经费实行预算管理。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将所需经费纳入本单位年度预算安排，专账核算。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深圳市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试行办法》（深府〔2008〕49号）同时废止。
